
当心把自己“抛”进监狱

案例
祝某在装修自己位于 6 楼的新房时，

为节省搬运砖头、废木料等装修垃圾的
费用，虽知道下面是人行道，但基于侥幸
不会造成他人损害，而在夜深人静之际
往下抛洒。不料，却造成夜行人刘某重
伤。祝某构成犯罪吗？

说法
祝某构成高空抛物罪。

《刑法》第 291条第 1款规定：“从建筑
物或者其他高空抛掷物品，情节严重的，
处 1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，并
处或者单处罚金。”

与之对应，祝某虽然是在夜深人静

时从 6 楼抛洒砖头、废木料等装修垃圾，
但他知道下面是人行道，却轻信可以避
免伤人，无疑具有主观上的过失，尤其
是客观上已经造成刘某重伤，无疑因在

“情节严重”之列而符合该罪的构成要
件。

案例
为追求刺激，家住 8 楼的赵某明知

下面人行道上行人密集，却连续抛下三
把砍刀。见行人吓得目瞪口呆，赵某则
一阵阵狂笑。赵某能因为没有造成他
人人身伤害或重大财产损失而免除罪
责吗？

说法
赵某同样构成高空抛物罪。
构 成 高 空 抛 物 罪 的“ 情 节 严 重 ”认

定，不仅仅是指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重
大财产损失的后果，还包括时空环境，
如高度是否使抛掷物具有严重破坏力、
周边区域是否人员密集、是否属于出行

高峰等；抛掷物的具体情况，如是否为
菜刀、玻璃、花盆等本身具有一定的危
险性的物品；抛物行为次数、动机等。与
之对应，赵某明知下面行人密集，却为
追求刺激连续从 8 楼抛下 3 把砍刀，严
重危害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，无疑难逃
罪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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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高处随手将

物品一丢，一些人已

习以为常。岂不知，

此举也可能会把自

己“抛”进监狱。

核心
阅读

采取不定时工作制

并非可以由公司与员工约定

律师信箱

欢迎赐稿! 来稿邮箱：dtwbsf@163.com

编辑同志：
我与公司的劳动合同中约定：我担

任公司保洁，实行不定时工作制。请
问：在公司实行不定时工作制未经人力
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批准的情况下，双方
自愿作出的约定有效吗？

读者 曾虹虹

曾虹虹读者：
你与公司关于实行不定时工作制

的约定无效。
不定时工作制是针对因生产特点、

工作特殊需要或职责范围关系,无法按
标准工作时间衡量或需要机动作业的
员工所采用的，每一工作日没有固定上
下班时间限制的工作时间制度。实行不
定时工作制，用人单位也应当采用集中
工作、集中休息、轮休调休、弹性工作时
间等方式，确保员工休息休假的权利。

《劳动法》第 39 条规定：“企业因生
产特点不能实行本法第 36 条、第 38 条
规定的，经劳动行政部门批准，可以实
行其他工作和休息办法。”

《关于企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
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审批办法》第 4 条
也指出：“企业对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
职工，可以实行不定时工作制。（一）企
业中的高级管理人员、外勤人员、推销
人员、部分值班人员和其他因工作无法
按标准工作时间衡量的职工；（二）企业
中的长途运输人员、出租汽车司机和铁
路、港口、仓库的部分装卸人员以及因
工 作 性 质 特 殊 ，需 机 动 作 业 的 职 工 ；

（三）其他因生产特点、工作特殊需要或
职责范围的关系，适合实行不定时工作
制的职工。”

《劳动合同法》第 26 条第 3 项则表
明“ 违 反 法 律 、行 政 法 规 强 制 性 规 定
的”劳动合同无效。即国家对实行不
定时工作制有着严格的适用主体和适
用程序要求，只有符合规定的特殊岗
位员工，并经过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
门审批才能实行。

正 因 为 你 从 事 的 保 洁 岗 位 不 在
“可以实行不定时工作制”之列，加之
公司实行不定时工作制未经人力资源
社会保障部门审批，决定了你与公司
关于实行不定时工作制的约定，即使
源于双方自愿也由于违反强制性规定
而无效。

律师 廖春梅

案例
因 与 林 某 有 积 怨 ，谢 某 一 直 蓄 谋

报 复 。 一 日 ，谢 某 见 林 某 从 楼 下 人 行
道上经过，为既能致其于死地，又能借
口 抛 物 不 慎 而 逃 脱 重 罪 ，即 从 5 楼 朝
林 某 抛 下 两 只 花 盆 ，其 中 一 只 正 好 砸
中林某头部，导致林某重伤。那么，谢
某构成什么罪呢？

说法
谢某构成故意杀人罪。《刑法》第 14

条、第 232 条、第 291 条第 2 款分别规定：
“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
果,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,因
而构成犯罪的,是故意犯罪。故意犯罪,应
当负刑事责任。”“故意杀人的,处死刑、无
期徒刑或者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;情节较

轻的,处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。”
“有前款行为，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，依
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。”谢某针对
特定的林某，为报复，企图利用高空抛物
致林某于死地，无疑具有杀害林某的故
意。鉴于对故意杀人罪的处罚高于高空
抛物罪，本案自然应当对谢某以故意杀
人罪论处。 颜梅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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